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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学校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 
专项监督的意见 

 

我校是教育部批准的全国25所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试

点高校之一。校党政高度重视，出台了《江苏大学“三全育

人”综合改革建设方案》，作为学校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战

略工程推进实施。经校纪委（监察专员办）研究决定，在全

校开展学校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专项监督，现提出如下意

见。 

一、强化政治监督，督促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行动自觉 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培养什么人，是教育的首要问题。

推进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是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的重要保证，

是破解新时代立德树人新挑战的迫切需要，是创建“双一流”

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的必然要求。我校作为全省唯一的

试点单位，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师生员工要切实增强做好“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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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育人、全过程育人、全方位育人”工作的政治自觉、思想

自觉和行动自觉。校纪委（监察专员办）根据党委重大决策

部署到哪里，监督检查就跟进到哪里的要求，进一步提高政

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过程中

出现的新问题，以及国家重视、学校关注、师生关切、社会

关心的重点问题，协助校党委履行管党治党、办学治校、育

人育才的主体责任，切实增强做好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专

项监督的责任感、紧迫感，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、对标找差，

全力推动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工作落细落实，为学校“三

全育人”综合改革顺利实施提供纪律保证。 

二、突出监督重点，督促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，强化跟

踪问效 

紧紧围绕学校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工作推进会精神和

《江苏大学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建设方案》，督促校党政

领导、管理部门、学院单位，在组织领导、工作职责上层层

压实责任，在目标任务、举措落实上环环紧扣重点，在典型

示范、经验推介上个个创先争优，在改进作风、结果运用上

人人善作善为。 

突出“关键少数”，压实责任。坚持问题导向，找准责

任主体。紧盯牵头单位、配合单位、建设单位主要领导和班

子成员，督查把握全局、整体考量，挂帅出征、齐抓共管，

谋在新处、干在实处情况。在领导重视方面，重点督查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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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工作职责及任务分工，形成一级抓一

级的责任链条；是否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。在研

究部署方面，重点督查是否从学生、教师、资源、制度等方

面全面检视亟待解决的问题，细化制定本单位具体《实施方

案》。在推进落实方面，重点督查是否发扬“实干求真”精

神、下足“绣花功夫”，按照“任务书”“时间表”“线路

图”推进落实等。 

突出“重点内容”，跟踪问效。坚持目标和效果导向，

跟进监督具体任务落细落实。紧盯牵头单位、建设单位重点

内容、关键事项、规范标准，督查清单制定、推进举措、经

验宣介、条件保障等内容，问廉问效。在目标落实方面，重

点督查是否根据“十大育人”体系，形成目标任务、责任单

位（人）、完成时限清单；是否对照任务清单、责任清单，

把握时节点和进度要求抓落实；有无达成示范学院、专业及

岗位建设成效；师生是否关注并积极参与“三全育人”工作。

在实际效果方面，重点督查有无打造特色品牌、培树示范典

型、推介经验做法，并建立长效机制等。 

三、创新监督方式，敢抓善管，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

强化“监督的再监督”，督促各级党组织和职能部门有

力有序推进“三全育人”综合改革。通过明察暗访、制发纪检

监察《建议书》，加强日常督查。将推进工作的政治责任作为党

委巡察的重要内容，查找是否存在政治偏差。注重协同监督，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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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联动机制，推动领导责任、工作责任有效落实。 

综合运用监督执纪“四种形态”，特别是第一种形态，

及时处置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。按照《关于开展形式主义、

官僚主义集中整治的通知》要求，严肃查处工作中不作为、

慢作为、乱作为、假作为等问题，将纪检监察监督的成效转

化为“三全育人”的政治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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